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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会议基本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2、会议时间：2018年 11 月 22 日（周四）下午 14时 

3、会议方式：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会议地点：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 1 号楼（中国船舶大厦三楼会议厅） 

二、会议主要议程： 

1、介绍以下议案： 

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签订 2 艘大型邮轮的重大合同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2、大会投票表决： 

由见证律师和公司一名监事及现场二位股东代表负责监票，工作人员统计

表决结果。 

3、会议交流： 

与会股东代表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互动交流（如有股东提问） 

4、大会通过决议： 

（1）大会秘书处宣布表决结果 

（2）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（3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

（4）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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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签订 2

艘大型邮轮的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： 

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外高桥造船”）签订

2 艘大型邮轮的重大合同，有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外高桥造船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与中船嘉年华邮轮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嘉年华”）及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船邮轮”）签订 2 艘大型邮轮新造船合同，其中实船 2艘，选择船 4 艘。中

船嘉年华作为本项目的合同买方，外高桥造船与中船邮轮作为合同联合卖方。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集团”）的控股子公司，

作为合同卖方之一的中船邮轮也是中船集团的控股子公司，同时合同买方中船

嘉年华由中船邮轮持有 60%的股份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

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中船邮轮成立于 2016 年 5 月，公司注册资本 13.2 亿元，其中中船集团出

资 8 亿元，持股 60.6%；外高桥造船出资 4.6 亿元，持股 34.8%；广船国际有限

公司、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、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分别出资 2 千万

元，各持股 1.5%。中船邮轮是中船集团发展邮轮产业的业务板块平台和推进邮

轮产业发展的总体责任单位。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洲海路 3001 号 1 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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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杨国兵。 

主营业务：邮轮设计及相关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转让，船舶设备的研发、销售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、制作、销售及技术

服务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国际海运辅助业务，国际船舶运输，船

舶维修、销售，供应链管理。 

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 

中船嘉年华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设立，注册资本 5.5 亿美元，中船

邮轮出资 3.3 亿美元，占股比 60%，嘉年华（英国）有限公司出资 2.2 亿美元，

占股比 40%。 

经营范围：直接或通过子公司（合资公司业务）购买、拥有和/或租用邮轮，

开发和经营邮轮航线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 2 艘大型邮轮，船型为 13.55 万总吨 Vista 级。大

型邮轮总长为 323.6 米，型宽为 37.2 米，最大容纳乘客量为 5246 人，总客房

2125间，入级英国劳氏船级社和中国船级社，挂巴拿马旗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邮轮建造市场主要集中欧洲区域，本项目的母型船为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

为嘉年华集团建造的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，本项目交易的价格参考欧洲邮轮新

造船市场价格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买方：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。 

卖方：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

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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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价格 

合同价为 7.7 亿美元/艘，合计 15.40亿美元。 

（三）支付方式 

以现金形式分期付款。 

（四）履约安排 

第一艘实船计划 2023 年 9 月 30 日交付，第二艘实船初步计划 2024 年 12

月交付。 

（五）生效条件 

1、买方书面确认卖方提供的履约保函； 

2、买方书面确认买方信贷落实； 

3、新造船合同通过双方董事会审议批准。 

（六）违约责任 

买方违约：若买方发生根本性违约，则卖方可终止合同，并获得邮轮所有

权，同时卖方可决定是否完成该邮轮的建造以及是否出售来弥补损失。 

卖方违约：若卖方发生根本性违约，则买方可终止合同，由卖方退还进度

款、船东供应品及终止合同的相应罚款赔偿。 

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大型邮轮的设计建造符合国家海洋战略方针，能够促进船舶行业供给侧改

革，推动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。邮轮产业作为朝阳产业，具有国家战略利益

与企业经济利益的叠加，国防工业发展需求与邮轮经济发展需求叠加的双重优

势，对消费与就业有较强的直接拉动力，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，产生巨

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积极推进大型邮轮设计建造是响应国家战略的重要

举措，是我国抓住船舶市场历史机遇、迎合市场发展需求的重要体现，是中国

船舶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，更是公司及外高桥造船全面转型升级和多元化

发展的战略需要。 

如按本公司 2017年营业收入测算,本次交易的合同总金额约占公司 2017年

营业收入的 63%（按 2018 年 10 月 15 日的汇率）。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，外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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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造船将根据收入准则确认收入，本次关联交易将增加外高桥造船及本公司的

营业收入，对本公司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（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）。若本

次交易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未来 5 到 6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，

有利于提高公司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但合同履行及完工进度影响公

司财务指标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。 

本次交易实质上是本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

业务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形成依赖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同意； 

2、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； 

3、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董事会审议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并经出席

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过半数同意； 

4、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，独立董事发

表独立意见； 

5、本次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方中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

应回避表决。 

 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邮轮产业作为朝阳产业，代表了国家战略利益与国防

工业发展需求。大型邮轮的设计建造是衡量一个国家、一个企业造船能力和管

理水平的重要标志。 

本次大型邮轮重大合同的签订暨关联交易的顺利实施，是响应国家战略的

重要举措，是我国抓住船舶市场历史机遇的重要体现，是中国船舶工业转型升

级的重要方向，有利于加快公司及外高桥造船转型发展步伐，强力提升企业整

体形象和竞争地位；有利于提高公司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；对公司未

来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。同时鉴于大型邮轮建造的复杂性，要充分关

注大型邮轮建造风险，做好引进吸收，按计划推进交付。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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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表决中，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程序依法合规。因此，同意本预

案，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八、审计委员会意见 

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：大型邮轮的设计建造符合国家海洋战略方针，是公

司及外高桥造船全面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战略需要。本次关联交易合同的

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形成依赖。

本次关联交易将增加外高桥造船及本公司的营业收入，对本公司当期利润不构

成重大影响（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），并将对公司未来 5 到 6 年的营业收入和

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，有利于提高公司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但合

同履行及完工进度影响公司财务指标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。因此，同意

本预案，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。 

 

九、风险分析 

1、合同履行可能受到邮轮、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的影响。 

2、交易双方已对交易金额、生效条件、支付方式、违约责任等内容达成了

一致，合同双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

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。 

 

以上议案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、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2018年 11 月 22 日 


